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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 10 月 19 日修正版 

     學年度                            進用運動防護人員契約 

 

                                 （校名）（以下簡稱甲方）  

立契約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下簡稱乙方）  

    

為執行「     學年度教育部體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約用運動防護人員巡迴服務計畫」（以

下簡稱補助計畫），甲、乙雙方同意訂立契約，其約款如下： 

第 一 條  聘約期間，自中華民國____年____月____日起至____年____月____日止。 

第 二 條  依運動防護員資格檢定辦法第三條第一項規定，運動防護員之業務範圍如下： 

一、運動傷害之預防。 

二、從事體育運動者之健康管理。 

三、運動傷害之辨別與評估及送醫前之緊急處理。 

四、運動傷害後之防護及保健。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可之運動防護事務。 

前項業務範圍之細項，由教育部公告之（如附件）。 

乙方為執行前二項業務，應接受甲方之指導監督，從事下列工作： 

一、建置運動防護室運作流程，推動運動防護工作，定時更新運動選手運動傷害

處理紀錄及工作報告，並於教育部體育署校園運動防護資訊網登錄。 

二、協助區域運動傷害防護輔導中心及學校辦理基礎運動防護教育與座談會，提

升鄰近醫療院、所共同照護運動選手健康之合作意願，俾建構區域醫療服務

資源網。 

三、維護運動選手之運動安全，指導選手健康評估、傷害預防，及重大運動傷害

之急救處理與轉診就醫。 

四、擬訂運動傷害預防及機能重建計畫，經甲方同意後，進行後續運動選手之諮

商及教育，掌握機能重建進度、檢視恢復成效。 

五、參與學校運動防護活動及相關會議；於甲方應地方政府要求時，協助地方政

府推展運動防護工作。 

甲方及其教職員工生，應尊重乙方之專業能力及工作內容；甲方非有必要，不

得任意指派乙方從事與前項無關之工作。 

第 三 條  乙方之工作地點為甲方所在地及甲方指派工作之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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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條  甲方進用乙方期間內，應每月給付乙方新臺幣________元，並於每月十日前發放

上個月薪資；甲方不得預扣乙方薪資作為違約金或賠償費用。 

乙方應繳納之全民健康保險費、勞工保險費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費，由甲方協

助繳納，並由甲方依法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 

第 五 條  乙方當年度十二月仍在職者，比照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慰問金）發給注意

事項計算標準，發給年終奬金。 

第 六 條  乙方工作時間，依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勞基法）及其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甲方指定乙方參加會議、參與體育班運動代表隊出外比賽或移訓奉派出差時，

應自補助計畫項下相關經費，支給乙方差旅費。 

第 七 條  甲方應比照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告之當年度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對乙方

實施紀念日及節日之放假。但甲方得依工作需要，彈性調整乙方之例、休假日。 

乙方之特別休假，應經甲、乙雙方協商排定，並於年度內休畢，甲方不另支給

未休日數之工資。 

乙方請假程序，依甲方相關規定辦理。 

第 八 條  甲方進用乙方時，應遵守「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

第十一點第一項有關「各機關長官對於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進用為本

機關或所屬機關之臨時人員。對於本機關各級主管長官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

親，在其主管單位中應迴避進用。」之規定；有上述情形而進用者，甲方應解除本進

用契約。 

第 九 條  甲方於進用乙方期間，應依補助計畫之規定，辦理乙方之考核，並以考核成績作

為續聘乙方之依據。 

第 十 條  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甲方應終止契約： 

一、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犯內亂、外患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二、服公務，因貪污行為經有罪判決確定。 

三、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四、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性

騷擾或性霸凌行為。 

五、受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規定處罰，或受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條或第二

十五條規定處罰，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確認。 

六、經各級社政主管機關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九十七條規定處罰。 

七、偽造、變造或湮滅他人所犯校園毒品危害事件之證據，經學校查證屬實。 

八、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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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授意或唆使選手使用運動禁藥，經權責機關團體查證屬實，或其他行為違反

相關法規，經學校查證屬實。 

十、違反本進用契約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三項或第五項規定，情節重大。 

乙方有前項情形而進用者，甲方應解除本進用契約。 

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七條之一第一項規定，乙方經甲方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甲方應予終止契約或

解除契約；有關其通報、資訊之蒐集、查詢、處理、利用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處理，

由甲方依上開法律規定為之： 

一、有性侵害行為，或有情節重大之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其情節達應解除契約

且終身不得進用者。 

二、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非屬情節重大，而有必要終止或解除契約，並經審

酌案件情節，議決一年至四年不得進用。 

乙方因前三項規定，經甲方終止或解除本進用契約而不服時，得依勞基法及其

相關法規之規定救濟。 

第十一條  甲方應依勞工保險條例及相關法規，為乙方投保。  

乙方於進用期間之各項福利，依甲方規定辦理。 

乙方於進用期間，受有性侵害等性別事件之損害者，甲方應依性別平等教育

法、性別工作平等法或性騷擾防治法及其相關法規之規定處理。 

第十二條  乙方應遵守政府、甲方訂定之人事規章及「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工友及臨時

人員辦理事務維持中立注意事項」，嚴守職分，本於良知，發揚專業精神，並應以謙

和、誠實、謹慎、主動、積極之態度，從事工作。  

乙方所獲悉甲方關於公務上、技術上之秘密，不得洩漏；離職後，亦同。 

乙方應配合並遵守甲方所定校園紀律及相關規定，維護校譽。 

乙方不得在校外兼課或兼職。但有下列情形之一，且每學期報經甲方核准者，

得擇一兼課或兼職並受有報酬；乙方應以休假或事假登記，或以加班補休方式辦

理： 

一、在各級學校兼課，每週合計不超過四小時。 

二、兼任專業職務，且不影響學校本職工作，每週合計不超過八小時。 

乙方應遵守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工作平等法、性騷擾防治法等相關規定。 

第十三條  甲、乙雙方應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其相關法規規定處理。 

第十四條  乙方應就業務上所掌管之文件、資料、圖表、物品、財產等負善良管理人之保管、

使用責任；於離職前，應依法令及甲方之規定辦理交接，並辦妥相關手續，經甲方書

面同意後，始得離職。 



4 

 

乙方違反前項規定者，應賠償甲方所受之損害。 

第十五條  乙方在職期間之著作或工作成果，如係甲方企劃下，於進用期間完成者，其著作

財產權歸屬甲方。 

第十六條  甲、乙雙方進用期間之權利、義務關係，悉依本進用契約規定辦理；本進用契約

未規定事項，依甲方工作規則及人事規章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七條  甲、乙雙方因本進用契約相關事項涉訟時，同意以____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十八條  本進用契約規定事項，與團體協約或相關法令規定牴觸時，應依團體協約或相關

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九條  本進用契約經甲、乙雙方同意，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之學校，由各該政府

轉報教育部體育署，教育部主管之學校，逕報教育部體育署備查後，得修正之，並應

以書面為之。 

第二十條  本進用契約書一式三份，甲、乙雙方各執一份，另一份由甲方依前條備查程序，

送教育部體育署備查。 

 

 

 

 

 

立契約書人：  

甲  方：            

代表人：                 

地  址：                

 

乙  方：                （簽名蓋章）  

地  址： 

身分證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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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運動防護員業務範圍之細項 

一、依運動防護員資格檢定辦法第三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二、運動防護員業務範圍之細項如下： 

(一)運動傷害之預防： 

1.以運動前體能檢測方式來判斷從事體育運動者之身體狀態。 

2.參與及督導從事體育運動者體能訓練及調整訓練計畫（例如：關節活動度與柔軟度

改善、肌力訓練與調整、神經肌肉控制與協調訓練等）。 

3.檢視比賽或訓練時之環境狀態，並提供運動安全相關之建議。 

4.定期檢查運動器具、設備及場地之安全。 

5.協助使用合適之護具、評估護具之使用及維護狀況。 

6.施予合適之貼紮或包紮。 

7.提供運動傷害相關預防資訊。 

8.熱身、整理操、伸展指導。 

(二)從事體育運動者之健康管理： 

1.運動防護紀錄之建立、填寫、管理及維護。 

2.運動場地、設備之安全維護及管理。 

3.運動傷害預防與緊急處理之衛教及指導。 

4.擬訂服務對象所處運動訓練場所之緊急事故管理及工作計畫。 

(三)運動傷害之辨別與評估及送醫前之緊急處理： 

1.評估形成傷害與身體不適之機轉及程度。 

2.評估與檢視受傷範圍及狀況。 

3.使用適當之急救技術，並提供到院前之緊急救護處理。 

4.協助送醫。 

(四)運動傷害後之防護及保健： 

1.依照醫師指示，調整並協助復健流程。 

2.受傷後各項體能調整與功能訓練之規劃與執行。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可之運動防護事務。 


